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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办事指南（简版）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新平县城市排水许可证核发申请。
二、审批条件

（1）接入城市排水管网一定要雨、污水分流；

（2）提交复印件的应校验原件，复印件规格一般为A4纸。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新平县太平路45号（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
办事窗口：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住建局窗口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四、申请材料
（1）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排放污水申请报告一份；

（2）《城市排水许可申请表》一份（申请表式样可在政府信息公开栏目中下载）；

（3）经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批同意的室外排水规划红线图、施工设计图各一份；（复印件）

（4）建设项目室外雨、污水管网竣工图一份；（复印件）

（5）拟接入城市排水管网管道结构大样图一份（需设计单位依实际情况设计，如需要具体管线资料请到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档案室查阅）；（复印件）

（6）按规定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竣工图、环保局验收（预验收）证明各一份（复印件）；

（7）新平县环保局排水监测站核发的排污合格证一份（复印件）；

（8）排放污水易对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正常运行造成危害的重点排污工业企业，应当提供已在排放口安装能够对水量、pH、CODcr（或TOC）进行检测的在线检测装置竣工及验收合格证明；其他重点排污工业企业和重点排水户，应当提供具备检测水量、pH、CODcr、SS和氨氮能力及检测制度的材料一份。（复印件）

注：委托办理的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无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准予许可决定书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到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住建局窗口领取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 0877-7022216，监督电话 0877-7022543；
咨询及投诉地址：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住建局窗口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http://ynzwfw.yn.gov.cn）—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
直接领取：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住建局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http://ynzwfw.yn.gov.cn）—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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